
  

民國 106 年至 107 年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附件 12A 依我國貨幣換算之門檻金額  

 

 

1. 依我國貨幣換算之門檻金額： 

分類 門檻金額 

(特別提款權) 

門檻金額(新臺幣) 

承諾表 A適用機關 產品與服務 100,000 4,490,000 

(中央政府機關) 工程案件 5,000,000 224,850,000 

承諾表 B適用機關 產品與服務 200,000 8,990,000 

(中央以下機關) 工程案件 5,000,000 224,850,000 

承諾表 C適用機關 產品與服務 400,000 17,980,000 

(其他機關) 工程案件 5,000,000 224,850,000 

 

2. 計算方式： 

自民國103年11月至105年10月兩年期間我國貨幣對於特別提款權匯率之每日平均值。

此段期間每日匯率平均值為 44.9702。 


